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港澳建筑及相关工程咨询

企业资质和专业人士执业资格认可规定 
 

来源：珠海市人大常委会   发布日期：2024-01-19 

 

（2019年 9月 27日珠海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

过  根据 2023年 12月 29日珠海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

议通过的《珠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珠海经济特区横琴新区

港澳建筑及相关工程咨询企业资质和专业人士执业资格认可规定〉的决定》修

正） 

 

  第一条  为了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以下简称合作

区）建设，促进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香港、澳门）的

建筑及相关工程咨询企业和专业人士在合作区便捷有序提供服务，根据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横琴粤澳深度

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发展促进条例》的规定，结合合作

区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取得香港、澳门建筑及相关工程咨询资质的企业（以下简称港澳

企业）和执业资格的专业人士（以下简称港澳专业人士），具备规定条件并经合

法备案，可以在合作区范围内为市场主体直接提供服务。 

 

  第三条  在合作区直接提供服务的港澳企业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从事建筑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工程业务及其咨询服务（内地

法律、法规暂不允许的除外）的企业，主要包括建筑师事务所、园境师事务

所、工程建设顾问公司、施工企业等； 

 

  （二）已在香港进行商业登记并在合法学（协）会登记的咨询或设计类企

业、已在澳门进行商业登记并合法注册的咨询或设计类企业，或者已在香港、

澳门进行商业登记并合法注册的施工类企业; 

 

  （三）在香港、澳门连续开展建筑及相关工程咨询业务不少于 2年，其中

施工类企业不少于 5年; 

 

  （四）咨询或者设计类企业已购买职业责任专业保险的理赔覆盖地域范围

包含合作区。 

 

  第四条  在合作区直接提供服务的港澳专业人士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从事建筑勘察、设计、施工、监理、造价等业务（内地法律、法规



暂不允许的除外）的专业人士，主要包括港澳建筑及相关工程领域的注册工程

师、注册建筑师、注册测量师、注册园境师以及香港认可人士等； 

 

  （二）具有香港或者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 

 

  （三）在香港相关注册管理局或澳门特区政府机构合法注册的，或者在香

港认可人士注册事务委员会注册列入认可人士名册，并在注册有效期内。 

 

  前款所称的香港认可人士是指香港注册建筑师、土木或结构工程界别的注

册工程师、注册测量师，通过香港特区政府考试，有资格代表业主统筹建筑事

务的专业人士。 

 

  第五条  港澳企业和港澳专业人士在合作区内直接提供服务前，应当向合

作区建设主管部门申请备案，按照备案办法提交备案材料。备案办法由合作区

建设主管部门按照国家和广东省的相关规定另行制定。 

 

  符合备案条件的，合作区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予以备案，并根据申请人在港

澳的注册范围和业绩备注其业务范围，备案名录在合作区政务网站予以公布。 

 

  未经合作区建设主管部门备案并公布的港澳企业和港澳专业人士，不得在

合作区直接提供服务。 

 

  第六条  备案有效期与港澳执业注册有效期一致。已备案的港澳企业和港

澳专业人士在备案时提交的信息资料发生变更时，应当自发生变更之日起 30日

内通知合作区建设主管部门。逾期未通知的，原备案自动失效。 

 

  第七条  已备案的港澳企业应当在备注的业务范围内提供服务。合作区相

关主管部门应当予以认可，并办理相关许可手续。 

 

  第八条 港澳专业人士在合作区内直接提供服务，应当加入已在合作区备

案的港澳企业或者具备相应资质的内地企业。 

 

  已备案的港澳专业人士应当在备注的业务范围内提供服务。港澳专业人士

提供需要加盖内地执业印章的专业服务时，有关图纸及文件，应当由港澳专业

人士签字并加盖其所加入企业的公司印章。合作区相关主管部门应当予以认

可，并办理相关许可手续。    

 

  第九条  已备案的港澳企业和港澳专业人士直接为建设项目提供专业服

务，应当符合内地技术标准和规范，并遵守除行业准入、资质管理以外的内地

法律、法规、规章相关规定。 

 

  没有明确的国家、行业及地方技术标准和规范的，港澳建筑及相关工程咨

询企业根据香港和澳门现行的技术标准规范、施工工艺或者最优工程实践提出

技术方案，经合作区建设主管部门组织评审通过后，可以在建设项目中采用。 



 

  第十条  合作区相关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内地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及标准

规范要求，对已备案的港澳企业和港澳专业人士的从业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第十一条  未经合作区建设主管部门备案并公布的港澳企业和港澳专业人

士，在合作区直接提供服务的，或者已备案的港澳企业和港澳专业人士超过备

注的业务范围直接提供服务的，合作区相关主管部门应当不予认可，并按照内

地未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工程和未取得资格证书擅自执业或者超越资质等级承揽

工程的相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二条  港澳企业的从业活动违反内地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依法应

当被处以降低资质等级处罚的，合作区建设主管部门应当撤销该企业的备案，

并在一年内不再受理该企业的备案申请；依法应当被处以吊销资质证书处罚

的，合作区建设主管部门应当撤销该企业的备案，并在三年内不再受理该企业

的备案申请。 

 

  港澳专业人士的从业活动违反内地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依法应当被处

以吊销执业资格证书处罚的，合作区建设主管部门应当撤销该人员的备案，并

在五年内不再受理该人员的备案申请；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终身不予备案。 

 

  第十三条  合作区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将港澳企业和港澳专业人士的从业情

况在合作区政务网站予以公示，并知会香港发展局、澳门土地工务局和相关行

业学（协）会。 

 

  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 2019年 12月 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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